





 


黔江发改委发〔2025〕248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冯家街道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区住房城乡建委：
你单位《关于审查黔江区冯家街道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黔江建函〔2025〕301号）》收悉，结合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的评审意见，经研究，同意实施黔江区冯家街道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项目代码：2512-500114-04-01-992678）。现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业主：重庆市黔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代建单位：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二、建设地点：黔江区冯家街道
三、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涉及渔电街60号（包含桂花路106号）等老旧小区1个，居民住户35户，房屋2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小区内道路提升改造约1.8万平方米、小区外与城市主干网衔接的道路提升改造约1.8万平方米，改造居住小区内供水管网3200米、消防管网1120米，新增居住小区内雨水管网320米，绿化改造2410平方米，智能化路灯改造146盏、智能化壁灯改造30盏，停车场改造约7800平方米，消防设施改造16个，分类垃圾收集点改造6处及农贸市场、篮球场改造等便民配套设施。
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4154.0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3595.2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61.06 万元，预备费197.81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市补助资金，不足部分业主自筹。
五、建设工期：24个月。
六、招标核准：本项目的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等。按照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
七、有关事项：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进一步深化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及时将投资概算报送我委审批。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防止工程超概。

附件：黔江区冯家街道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投资
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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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黔江区冯家街道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投资估算表

	序号
	名称
	审定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3595.22 

	1
	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916.12 

	2
	绿化整改提升工程
	248.69 

	3
	供电设施改造工程
	121.30 

	4
	管网设施改造工程
	409.60 

	5
	服务设施改造工程
	1899.51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361.06 

	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17.98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67.31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61.12 

	4
	招标代理服务费
	10.95 

	5
	可行性研究费
	14.90 

	6
	工程勘察设计费
	104.26 

	7
	施工图审查费
	8.63 

	8
	工程造价咨询费
	41.46 

	9
	环境影响评价费
	5.68 

	10
	工程保险费
	10.79 

	11
	安全生产保障费
	17.98 

	第一、二部分费用总和
	3956.28 

	三
	预备费
	197.81 

	四
	估算总投资
	41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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